
物理与材料学院 2023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以提高选拔质量为核心，继续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统筹研究生

招生工作，保证同等标准，促进稳定，优化结构，实现协调

共享发展。进一步突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复试过程坚持政

策透明、程序规范、过程公开、监督机制健全，切实维护研

究生招生的公开、公平、公正，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二、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招生工作小组、复试小组、外国语听力与口语

测试小组、监督小组，全面负责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做到压实责任，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复试录取、网络技术、

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因素，并对相关人员进行政策、纪律、规

则及程序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三、复试比例与招生计划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

式 
类型 

招生计

划 

已录推

免生数 

复试

比例 

070200 物理学 全日制 学术型 52 10 1:1.2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学术型 81 15 1:1.2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 全日制 专业学位 14 0 1:1.2 

085601 材料工程 全日制 专业学位 182 9 1:1.2 

四、复试报到程序 

（一）复试报到 

考生请扫以下二维码加入 QQ 复试群，并持相关证件在

2023 年 3 月 30 日（14:00-17:00）到南昌大学前湖校区（南

昌市红谷滩区学府大道 999 号）材料楼 A222、A307 报到，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材料工程专业报到地点为材料楼

A222，物理学专业、光电信息工程专业报到地点为材料楼

A307。请到逾期不到者取消复试资格。 

 

（二）资格审查                               

考生需提供一下材料： 

1、《南昌大学2023年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

（需提前审查盖章）。 



2、应届本科毕业生：完整注册后的学生证（高校教务

部门颁发的学生证）；学信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的打印件；所在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公章的成绩证明；《全日

制应届本科毕业生证明》（填写完毕后加盖学籍管理部门公

章）。 

3、往届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

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打印件；因毕

业时间早而不能在线验证的，需提供学信网《中国高等教育

学历认证报告》。 

4、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注明研招复试资格审查用，

同时交验原件）。 

5、专项计划、享受加分政策考生的相关证明材料。 

6、复试资格审查单。 

以上有关材料除（1）必须是原件外，都需要提交复印

件或打印件，且统一用 A4 纸复印并装于档案袋中，档案袋

封面标明：报考专业名称、专业排名及姓名。该资料存档不

予退回。 

（三）发放复试准考证等 

经确认考生复试资格审查合格，且已缴纳复试费，学院

发放复试准考证、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卡、体检表等。 

五、复试内容及形式 



（一）复试内容与形式 

本院 2023 年研究生复试采用线下复试的形式。复试采

用笔试和面试形式相结合的方式。笔试包括：专业课笔试；

面试包括：专业综合素质面试、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 

笔试：专业课，考试科目以 2023 年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满分 100 分，笔试时间 2.5 小时。 

面试：外语口语与听力测试满分 50 分，考试形式为口

语自我介绍，英语考核小组随机提问。专业综合素质面试满

分 100 分，面试时间：20 分钟，考试形式为面试组针对专业

能力、创新精神、实践技能等方面进行提问，综合考核。 

（二）复试时间 

1、笔试 

考试科目 专业 考试时间 

固体物理学 物理学 

2023.3.31 

9:00-11:30 
物理光学与应用光学 光电信息工程 

材料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工程 

2、面试 

2023 年 4 月 1 日 8:30-17:00 

（三）成绩计算 



1、复试成绩总分为 250 分。其中，专业课笔试满分为

100 分；专业综合面试满分为 100 分；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

试满分为 50 分。 

专业课笔试、专业素质综合面试及格分均为 60 分。任

一科目不及格者不予录取。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不设置及

格分。 

2、复试总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初试分数/500）*60+（复试总分/250）*40 

注：所有成绩均只保留小数点后 2 位，四舍五入。 

六、录取工作 

（一）复试合格的考生是否录取应以综合成绩排名为主

要依据，学院根据招生计划、复试录取细则以及考生的思想

政治表现和身体健康状况等确定拟录取名单。 

（二）学院对所有拟录取考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

品质考核，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工作

学习态度、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等方面。考核不合格者不予

录取。 

（三）不参加体检、体检不合格及弄虚作假者，一律不

予录取。 

七、信息公开 



（一）试题保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复试过程禁

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和公布。考生如

有泄密行为，视为违纪，取消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将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二）严禁复试考生私自建聊天群（如 QQ 群、微信群

等）。复试考生如有代考、作弊等违规行为，复试小组一经

发现，通过学院上报研究生院，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三）复试领导小组组织对考生的复试考核，提出拟录

取考生名单，受理考生咨询、申诉并进行解释。申诉电话：

0791-83969329，申诉邮箱：1829114825@qq.com。 

八、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所有参加复试工作的人员都应严格执行教育部及江西

省考试院有关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各项规定。复试及录取

工作实行回避制度，凡有亲属（指夫妻、直系亲属、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和姻亲）为参加复试的考生，不得参加与复试及

录取有关的工作。 

 

 

南昌大学物理与材料学院 

2023.3.23     

mailto:1829114825@qq.com。

